

檔號（本署專用）



表格TR4D

第51（4A）及115A（4）條


業主與租客（綜合）條例 - 第II及IV部

「處所主要用途證明書」申請書
（本表格適用於指明視察處所日期的申請）


致︰
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

九龍長沙灣道303號

長沙灣政府合署13樓



處 所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（參閱下頁註釋1）



現申請發給上述處所的主要用途證明書，隨表附上應繳的費用（參閱下頁註釋2），並請
在 ………… 年 ……… 月 ……… 日按址視察處所（參閱下頁註釋3）。



本人認為該處所主要用途是 ＊住宅／非住宅，所根據的事實如下︰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

本人明白貴署會將「處所主要用途證明書」一份送交 ＊業主／租客／主租客／分租客，其姓名地址如下︰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

日 期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（簽署）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..…..……….………
＊ 業主／租客／主租客／分租客／….………代理人



姓名（正楷填寫）………….….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.


地址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.…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

……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………


電話號碼（辦公時間）.……………..….….………………….


＊ 請刪去不適用字句。


請參閱下頁註釋


RVD 348(S)(8/2000)

註  釋

1.
(a)
處所地址務須清楚詳盡。該處所必須是有關租賃或分租租賃的全部地方。

(b)
此表格可以電子郵件方式遞交（電郵地址：rvdtsif2@netvigator.com），惟遞交者身分必須先經郵政署署長或認可核證機關確認。以圖文傳真送交的表格不會被接納。如以郵遞或面交送達方式遞交表格，請提交一式二份表格。
2.
申請每張證明書須繳費3,850元。凡以支票付款，必須寫明支付「香特別行政區政府」，並加劃線。
3.
請指明視察處所的日期，但該日不得為公眾假期，並必須在提交申請書10日以後。如本署不能在指明的日期視察處所，則會作出合理安排，盡快在該日之後視察。

4.
如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曾簽發該處所的主要用途證明書，則在上次證明書簽發日計1年內，不會再受理相關申請。
5.
有關個人資料的說明︰


(a)
你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本署執行差餉條例、業主與租客（綜合）條例及地租（評估及徵收）條例的有關事宜，以及／或向土地審裁處或租賃雙方就有關業主與租客（綜合）條例的租務糾紛提供協助。

(b)
本署可能將部分資料給予法例授權可獲得這些資料的其他人士。

(c)
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，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。你可以書面向本署客戶服務主任提出這類要求。

6.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2150 8228。

